3、 [bookmark: _Toc23653]采购项目需求
一、供应商提供服务须符合国家质量验收合格标准。
二、所有产品的知识产权问题， 由各供应商自行负责。
三、本采购文件提出的采购需求均为实质性要求（特别注明为非实质性要求的除外），供应商的响应方案应达到或优于本磋商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四、招标范围
定南县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具体招标范围详见作业设计涵盖的所有工作内容。
五、服务要求
（一）、项目概述 
古树名木是森林资源中的瑰宝，是自然界和前人留下来的珍贵遗产，客观记录和生动反映了社会发展和自然变迁的痕迹。同时，古树名木也是珍贵的基因资源、难得的旅游资源、独特的文化资源，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价值。加强古树名木保护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体现，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然和谐的必然要求，是传承历史文化、发展先进生态文化的迫切需要，是保护生态资源、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举措。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是加强古树名木保护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做好古树名木保护工作的重要环节。 
（二）、普查任务 
负责我县乡村的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我县乡村区域目前登记在册的古树共2030株，其中散生古树398株，古树群101个。全面查清定南县范围内古树名木资源的数量、种类、分布状况、健康状况、权属、责任单位、传说记载等情况及相机拍照等，并采用 GPS 定位数据，形成完整的文字、影像、电子资源档案；录入全国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实现古树名木动态化管理;掌握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对所有普查的古树名木进行挂牌保护，为加强和推进古树名木保护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三）、古树名木普查 
1、普查范围及对象 
普查范围：本次普查范围为全县行政区域乡村范围，包括农村、各级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国有林场、集体林区内生长的树木（包括乔木、灌木、木质藤本），全部纳入本次普查范围。 
普查对象：本次普查工作的古树名木对象包括散生古树名木和古树群： 
一是古树，是指树龄在百年以上的树木。古树分为三级：树龄在500年以上的树木为一级古树，树龄在300—499年的树木为二级古树，树龄在100—299年的树木为三级古树； 
二是名木，是指在历史上或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中外历代名人、领袖人物所植或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和纪念意义的树木，以及珍贵、稀有的树木，名木不受树龄限制，实行一级保护； 
三是急需加强保护的古树名木。凡是因老、弱、病、残生长不好，或者受旅游区、风景区、工、矿企业等外来因素干扰多的古树名木，属急需加强保护的古树名木，要列出清单，提出保护措施，明确保护责任。
四是古树群，本次普查古树群的标准是株数达到20株，且密度不小于20株/公顷，对以往达不到标准的古树群，要按照散生古树进行每木调查。 
2、普查建档的要求 
古树名木普查建档参照《古树名木保护条例》、《古树名木普查与鉴定技术规范（试行）》、《古树名木管护技术规范（试行）》、《江西省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技术方案》等要求进行。
（1）对所辖范围内的古树名木进行彻底的清查核实登记。 
（2）普查人员在充分利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对照《技术方案》要求，对每株散生的古树名木和每个古树群进行实地踏查核实、定位、拍摄图片（(奥维定位相机或元道经纬相机或其他符合要求的相机拍照），逐项判定调查因子，如实核对填写《古树名木每木调查表》和《古树群调查表》。对疑难问题和可疑树种，在填写相关表格并采集标本的基础上，应及时送有关专家鉴定。对因雷电、洪水、塌方病虫等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造成树木枯死灭失的，要详实说明。对前期档案记载或保护牌错误的，要核实更正，收回旧牌;对新增的古树名木要详细调查建档。认真做到逐株进行现场调查实测、填卡、拍照、定位，确保发现一株，鉴定一株，登记一株，力求不错不漏不重，确保古树名木数据的真实可靠性，填写鉴定意见； 
（3）普查单位对外业调查表中的各项数据进行审核，录入电脑和相关系统进行统计汇总;对相机拍摄的树木图像转入电脑进行修正，编辑处理;各种调查数据统计表格和图片资料分类装订成册归档。 
（4）根据调查信息整理资料，填写《古树名木每木调查表》、《古树名木群调查表》、《古树名木树种鉴定表》、《古树名木清单》、《古树名木分类株数统计表》、《古树名木名录》、《分树种株数统计表》等。 
3、成果提交 
成果包括纸质版（装订成册）和电子版，主要有： 
(1)全部《古树名木每木调查表》、《古树群基本信息表》、《古树群抽样调查表》和对应照片（彩色打印）; 
(2)需要上级鉴定的树种标本和对应的《古树名木树种鉴定表》; 
(3)《县(市、区)古树名木资源总量统计表》; 
(4)《县(市、区)散生古树名木分类统计表》、《县(市、区)古树群分类统计表》、《县(市、区)散生古树名木数量变化统计表》、《县(市、区)重点散生古树名木统计表》、《县(市、区)重点古树群统计表》等; 
(5)《县(市、区)古树名木名录》; 
(6)《县(市、区)分树种株数统计表》; 
(7)散生古树名木分布图; 
(8)古树群分布图、重点散生古树名木分布图、重点古树群分布图等；
(9)古树名木普查成果报告一式 10 份等材料； 
普查单位通过全国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将资源普查结果上报。 
（四）、古树名木铭牌制作及安装 
散生古树名木和群内古树铭牌制作和安装：铭牌规格：A3版面，材质：不锈钢；内容：中文名称、拉丁名、科属名、树龄、保护级别、编号（6位县级行政区划编码和5位调查号，共 11位，按要求编号）、养护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挂牌单位和挂牌时间，二维码（含简介说明）等内容，浅绿色底白字,字迹要清楚、耐久；用可伸缩弹簧系住挂在树高约2米处。 
古树群铭牌制作和安装：铭牌规格：A3版面加外框，材质：不锈钢；内容：主要树种、平均树龄、株数、编号（12位，古树群代码 Q加上 6 位行政区划代码和 5位调查号）及基本情况介绍等内容，浅绿色底白字,字迹要清楚、耐久；用支架固定，在地上1.2米直立于群落显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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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南县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工作
	序号
	项目
	工作内容
	备注

	一
	直接费用
	外业调查阶段
	

	1
	
	调查
	包括按技术方案调查、寻找古树位置、相机拍照、系统上传等
	在册总株数2030株，预计新增约50株，共2080株。

	二
	
	材料制作阶段
	

	2
	
	保护牌设计制作
	单株古树牌设计、制作
	在册总株数2030株，预计新增约50株，共2080株。不锈钢合金材料面板，A3版面。

	3
	
	
	古树群群牌设计、制作
	古树群101个，不锈钢合金材料A3版面。

	4
	
	安装材料
	单株古树树牌弹簧、螺丝扣
	单株古树2080株，每株安装，弹簧、螺丝扣。

	5
	
	
	古树群群牌支架
	古树群101个，不锈钢合金材质支架，支架高1.2米，内框A3版面加外框。

	三
	
	外业安装阶段
	

	6
	
	挂牌
	包括寻找古树位置、保护牌安装、相机拍照等
	在册总株数2030株，预计新增约50株，共2080株。

	四
	
	内业处理阶段
	

	7
	
	数据处理
	完成核实数据统计并录入“全国古树名木智慧管理系统”
	调查数据录入系统2080株

	8
	
	
	
	

	9
	
	成果报告编制
	完成编制成果报告：包括文本、表格、照片处理和其他图件制作并胶装（包括文本、统计表、安装登记表、范围图、古树照片等）
	彩色硬壳胶装，调查报告和挂牌台账等10套

		五
	间接费用
	税费
		含所有税费
		按要求计取



六、商务要求
1.服务期：（1）、签订合同后 150日历天完成所有古树名木普查及安装挂牌工作。（2）、成交供应商所提供服务和货物的质量、性能不符合合同规定标准的，采购人有权拒收；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质量保证期：自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2 个月的质保期。
3.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4.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按服务进度支付，每完成单项工作并交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付该单项工作价款的 60%，其余尾款于全部工作结束提交资料并经验收合格后三个月内一次性付清。
5.履约保证金：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6.知识产权归属和处理方式：
成交供应商保证在项目过程中有可能涉及到的涉密数据、个人隐私数据的安全；最终用户对成交供应商提供的各种形式的相关资料有保密义务，不得提供给与本合同无关的第三方；成交供应商在实施本项目过程中，接处到用户的涉密信息，包括以各种形式存在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和商业秘密信息，有保密义务，不得向第三方泄露；未经用户分管领导批准，成交供应商不得持有、保存用户的各种涉密载体。如由于成交供应商不慎泄露涉密数据或隐私数据，由此引发的刑事、民事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7.人员及管理要求： 
管理要求：本项目需拟派满足项目需要的人员，如人员不足采购人要求成交供应商补充人员，需及时补充，确保项目进度不受影响。
因本项目为户外高山作业，为确保作业安全及人员健康，降低作业风险，所有技术和管理人员年龄须严格控制在 60 周岁以下（不含 60 周岁），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及人员安全。
8.采购人不组织踏勘现场：供应商应自行安排时间进行实地考察。供应商踏勘现场的费用自理，为磋商报价取得依据。一旦成交，不得以不了解现场情况为理由而提出额外费用，采购人将不予考虑。在现场考察过程中，响应供应商如果发生人身伤亡、财务或其它损失，不论何种原因造成，均由供应商自负。
9.交货包装： 
1）运输和施工及场地安全由成交供应商全权负责，采购人不提供任何保障。 
2）如果成交供应商没有按照合同规定或采购人同意延长的时间完工，赔偿费应按每迟交一周，按合同总价的 1%计收。但违约赔偿费的最高限额为合同总价的 10%。一周按 7 天计算，不足 7天按一周计算。如果成交供应商在达到最高限额后仍不能完工，采购人可考虑终止合同。因此产生的一切经济损失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10.验收: 
10.1成交供应商根据采购合同的要求完成所有服务并认为达到交付标准后，由成交供应商提出验收申请，采购单位收到验收申请后，按要求组织完成验收事宜。
10.2验收小组依据采购合同约定，对成交供应商履约的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验收，凡验收不合格的，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不予拨付采购资金，并追究该成交供应商相应责任。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10.3所有参与验收人员应当书面签字以示负责。
11、验收结算：成交供应商必须按规定的范围、项目、技术要求等进行工作，否则不予以验收结算。 
12、其它要求: 
1）成交供应商应保证采购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货物或货物的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的起诉；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与之有关的责任。 
2）成交供应商应保证安全文明工作，工作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人员事故，或因成交供应商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人员伤亡等责任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采购人不承担任何法律及经济责任。 
[bookmark: _GoBack]3）如采购人在工作的实施过程中对产品的需求如数量、规格等有变化，按实际数量计算，单价则按中标单价计算。
13.磋商报价：包含磋商文件所约定的范围内全部内容价格体现的“交钥匙工程”，磋商报价包括工作所需人工调查费、全部材料费用、运杂费、保险费、安装调试费（含辅材）、验收费、措施费、规费、税金、管理人工费及电费、机械损耗费以及质保期间的一切可能发生的费用，凡关乎本项目、无论现清单中是否涉及到的设备材料或工作均包括在内，验收实际数量结算低于成交金额的按照实际金额结算。

以上内容只接受无偏离或正偏离（优于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若负偏离则视为无效响应。

